
 

雲林縣古坑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正總說明 
 

    雲林縣古坑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現為110年版本，依災害防救法

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每2年應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並根據現行法令與地區災害發生

現況進行修正，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依據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48791號令修正災

害防救法全文 66 條做本計畫依據法條及災害名稱全文修正及整合。 

二、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1年1月20日農授水保字第1111866649號函，土石流潛勢

溪流新增調整及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檢討更新等作業，更新本鄉土石流潛勢溪流警

戒基準值。 

三、 配合2年期之修正，重新檢視本計畫是否與中央或地方相關法令及災害防救計畫

等資料相符，以維計畫之與時俱進及完備度。 



2 

項次 原計畫內容 修正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1 

第一篇  總則 

第一章 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20條第3、4項： 

    鄉（鎮、市）公所應依上級災害防救計畫及    

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

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所屬上級災

害防救會報備查。 

    前項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不得牴觸

上級災害防救計畫。 

二、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9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每2

年應依本法第22條第2項、第23條第2項、第27條

第2項、第36條第2項規定、災害防救計畫、地區

災害發生狀況、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

估，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

理之。 

第二章 目標、方針與位階 

第三節  位階 

本計畫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0條第3項及參考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中央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雲林縣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訂定，本計畫位階 在雲林縣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之下。 

 

第一篇  總則 

第一章 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20條第4、5項：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應依上級災害

防救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

所屬上級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前項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不得牴觸上級災害防救計畫。 

二、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8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直轄市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每2年應依本法第22條第2項、

第23條第2項、第27條第2項、第37條第2項規

定、災害防救計畫、地區災害發生狀況、災害潛

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第二章 目標、方針與位階 

第三節  位階 

本計畫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0條第4項及參考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中央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雲林縣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訂定，本計畫位階 在雲林縣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之下。 

P.1、P.2 

依據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

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48791號令修正災害

防救法全文 66 條修正。 

2 

第一篇  總則 

第四章 主要面臨災害類型 

第二節  土石流災害 

本鄉草嶺（潛勢溪計8條）、樟湖（潛勢溪計1條）、

華山（潛勢溪計2條）、桂林（潛勢溪計2條）等4村

位於土石流潛勢溪流範圍內，108年公告之土石流警

戒基準值為350mm，於颱風或豪雨期間有嚴重之土石

流災害。（如表1-5~1-6、圖1-13~1-26） 

第一篇  總則 

第四章 主要面臨災害類型 

第二節  土石流災害 

本鄉草嶺（潛勢溪計8條）、樟湖（潛勢溪計1條）、華

山（潛勢溪計2條）、桂林（潛勢溪計2條）等4村位於

土石流潛勢溪流範圍內，111年公告之土石流警戒基

準值為400mm，於颱風或豪雨期間有嚴重之土石流災

害。（如表1-5~1-6、圖1-13~1-26） 

P.30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1

年1月20日農授水保字第

1111866649號函及縣府111

年1月27日府水土二字第

1110505022號函修正。 

修正表1-5古坑鄉土石流警

戒雨量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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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計畫內容 修正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第二節  土石流災害 

第三節  坡地災害 

第四節  地震災害 

第五節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第六節  旱災 

第二節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 

第三節  地震災害 

第四節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 

第五節  旱災 

 

 

 

 

P.30依據中央法規統一用語

及雲林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整合第二節及第三節：名稱

修正為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

災害，並做章節調整。全篇

作名稱之修正。 

P.54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全篇

名稱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之用

法修正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災害 

3 

第二篇  防救災組織 

第二章 災害防救機制 

第一節  災害防救會報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10條規定辦理 鄉（鎮、市）公

所設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其任務如下： 

一、核定各該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二、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三、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情通報、災後緊急搶

通、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四、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五、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第二篇  防救災組織 

第二章 災害防救機制 

第一節  災害防救會報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10條規定辦理 鄉（鎮、市）公

所設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其任務如下： 

一、核定各該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 

二、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三、推動疏散收容安置、災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及

復原重建、環境清理等災害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四、推動社區、部落災害防救事宜。 

五、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P.55 

依據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

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48791號令修正災害

防救法全文 66 條修正。 

4 

第二篇  防救災組織 

第二章 災害防救機制 

第一節  災害應變中心 

第二篇  防救災組織 

第二章 災害防救機制 

第一節  災害應變中心 

P.81 

增加依據災害防救法第12條

第2項及雲林縣災害應變中

心作業要點訂定之雲林縣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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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計畫內容 修正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有關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之時機、程序及編組（如

表2-2），由鄉公所定之，為使災害應變中心有效運

作，製定「雲林縣古坑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

（如附件三）、「雲林縣古坑鄉災害應變中心各項

作業表格」（如附件四 ）。 

▉有關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之時機、程序及編組（如表

2-2），由鄉公所定之，為使災害應變中心有效運

作，製定「雲林縣古坑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及

「雲林縣古坑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如附件

三）、「雲林縣古坑鄉災害應變中心各項作業表格」

（如附件四 ）。 

 

坑鄉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111年12月23日古鄉民字第

1110400680號函訂定)。 

4 

第二篇  防救災組織 

第二章 防救災資源 

第一節  防救災人員 

三、民間部門 

    古坑鄉華山社區守望相助隊 

    古坑鄉華南社區守望相助隊 

    古坑鄉崁頭厝社區守望相助隊 

    古坑鄉古坑3村社區守望相助隊 

    古坑鄉草嶺村自衛隊 

    古坑鄉樟湖村自衛隊 

    古坑鄉桂林村自衛隊 

    古坑鄉華山村自衛隊 

    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古坑各分駐、派出所   

    義警 

    雲林縣消防局第一大隊古坑義消分隊 

    雲林縣消防局第一大隊古坑鳳凰志工隊 

    雲林縣消防局第一大隊草嶺義消分隊 

第二篇  防救災組織 

第二章 防救災資源 

第一節  防救災人員 

三、民間部門 

    古坑鄉草嶺村自衛隊 

    古坑鄉樟湖村自衛隊 

    古坑鄉桂林村自衛隊 

    古坑鄉華山村自衛隊 

    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古坑各分駐、派出所   

    義警 

    雲林縣消防局第一大隊古坑義消分隊 

    雲林縣消防局第一大隊古坑鳳凰志工隊 

    雲林縣消防局第一大隊草嶺義消分隊 

P.87 

考量實際運作及人員重疊拿

掉守望相助隊，僅保留社區

自衛隊 

(雲林縣警察局110年8月23

日雲警保字第1100037446號

函。 

雲林縣警察局110年10月1日

雲警保字第1100043739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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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計畫內容 修正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5 

第三篇  災害防救對策 

第二章 災時應變 

第一節  緊急應變體制 

一、應變中心運作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8條規定 災害應變中心成

立後，參與編組應依規定進駐，執行災害應變

工作，並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負責指揮、協

調與整合。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1條規定 成立災害應變中

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依其權責分

別實施下列事項： 

第二節  災害警戒資訊發佈、傳遞及災情查通報 

二、災情查通報 (一)各級政府災情查通報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0條規定 

第五節  救災物資之調度、供應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2條規定 

第十一節  請求支援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4條規定 

 

第三篇  災害防救對策 

第二章 災時應變 

第一節  緊急應變體制 

一、應變中心運作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8條規定 災害應變中心成

立後，參與編組應依規定進駐，執行災害應變

工作，並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負責指揮、協

調與整合。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0條規定 成立災害應變中

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依其權責分

別實施下列事項： 

第二節  災害警戒資訊發佈、傳遞及災情查通報 

二、災情查通報 (一)各級政府災情查通報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9條規定 

第五節  救災物資之調度、供應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1條規定 

第十一節  請求支援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5條規定 

P.116 、P.120、P.125、

P.131 

依據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

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48791號令修正災害

防救法全文 66 條修正。 



6 

項次 原計畫內容 修正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6 

第參篇  災害防救對策 

第三章  災後復原重建 

第一節  一般災害復原重建 

七、災害救助 

    ▉依災害防救法第48條規定，災害救助種類 及

標準之相關法令，係由中央各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統一訂定

之，目前計有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土石流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輸電線路災害救助種

類及標準」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旱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毒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礦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等相關法令可資依循。 

第三章  災後復原重建 

第一節  一般災害復原重建 

七、災害救助 

    ▉依災害防救法第48條規定，災害救助種類 及

標準之相關法令，係由中央各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統一訂定

之，目前計有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救助種類及標

準」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水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及輸電線路災害救助種

類方式基準及相關事項標準」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旱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與懸浮微粒物質災

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礦災災害救助種類與方式及標準」 

     「工業管線災害救助種類方式基準及相關事項

標準」 

等相關法令可資依循。 

P.137 

一、 依據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三

月二十三日內政部台內消字

第1070821632號令修正發布

名稱及第 2條條文（原名

稱：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

救助種類及標準；新名稱：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

救助種類及標準） 

二、 依據中華民國111年12月15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水保

字第1111867037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10條（原名稱：土石

流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新

名稱：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

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三、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

日經濟部經水字第 

10504601850 號令修正發布

名稱及全文 12 條；並自發

布日施行（原名稱：水災公

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

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新名

稱：水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

準） 

四、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

八日經濟部經能字第 

11104605180 號令修正發布

名稱及第 1、3 條條文（原

名稱：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及輸電線路災害救助種類及

標準；新名稱：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及輸電線路災害救

助種類方式基準及相關事項

標準） 

五、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

十六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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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計畫內容 修正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署化字第 1118121983 號令

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1、2 條

條文（原名稱：毒性化學物

質及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救助

種類及標準；新名稱：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與懸浮

微粒物質災害救助種類及標

準） 

六、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

十日經濟部經工字第 

11104604720 號令修正發布

名稱及1、4、7、9 條條文

（原名稱：工業管線災害救

助種類及標準；新名稱：工

業管線災害救助種類方式基

準及相關事項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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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篇  管考機制與經費預算編列 

第二章  防救災計畫檢討修正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9條之規定 

第三章  經費預算編列 

  … 

  「重大天然災害搶救復建經費簡化會計手續理 

  要點」 

  等相關法令辦理。 

 

 

第肆篇  管考機制與經費預算編列 

第二章  防救災計畫檢討修正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規定 

第三章  經費預算編列 

  … 

  「重大天然災害搶救復建經費簡化會計手續理 

  要點」 

  等相關法令辦理。 

 

P.142 

依據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

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48791號令修正災害

防救法全文 66 條修正。 

P.143 

105年6月1日行政院院授主

會財字第1051500148號函，

停止適用。 

 圖表內容更動 修正內容說明 

 表1-2古坑鄉易致災地點表(附件一供參) 
P.20更新(村辦公處、工務

課、農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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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計畫內容 修正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表1-3古坑鄉歷年人口數 P.24更新(民政課) 

 表1-4古坑鄉村里鄰人口數 P.26更新(民政課) 

 表2-4雲林縣古坑鄉災民收容所一覽表 P.89更新(社會課、民政課) 

 表2-5古坑鄉各業務權責單位防救災物資保管資料 P.91更新(災防相關單位) 

 表2-6古坑鄉防救災據點 P.94更新(民政課) 

 圖1-4古坑鄉轄內及鄰近雨量站位置圖 P.5更新(民政課) 

 圖1-8古坑鄉易致災位置圖 P.24更新(民政課) 

 圖1-9古坑鄉各村人口分佈圖 P.26更新(民政課) 

 圖2-1古坑鄉災民收容所位置圖 P.91更新(民政課) 

 圖2-2古坑鄉防救災據點分佈 P.96更新(民政課) 



 

附件一 

 

編號 
TWD67 

座標(X, Y)或村 
災害種類 位置與說明 備註 

1 208817 2609437 坡地災害 華山村松林13號 
102年提報治理

案件 

2 208591 2611857 坡地災害 苦苓腳段76-48、76-61等2筆地號 
102年提報治理

案件 

3 208262 2614781 坡地災害 古坑村大偏林產業道路 
102年提報治理

案件 

4 207020 2610474 坡地災害 華山村88-1號 
102年提報治理

案件 

5 209297 2610507 坡地災害 華山溪2號壩 

102年提報治理

案件與 DF001溢

流點同 

6 206877 2613082 坡地災害 永光村六斗坑野溪 
102年提報治理

案件 

7 210728 2613221 坡地災害 
古坑村松柏坑溪上游及石牛溪上游

(往大埔方向) 

102年提報治理

案件 

8 207736 2612712 坡地災害 永光村光山14號 
103年提報治理

案件 

新增 208653 2610131 坡地災害 大湖底段2-4地號(祥雲寺對面坡地) 地滑 

9 221495 2608969 土石流災害 草嶺村曲坑 
易落石，103年

重機械待命地點 

10 209162 2609539 土石流災害 雲縣 DF001溢流點 CD01 
103年重機械待

命地點 

12 218709 2608948 土石流災害 雲縣 DF006溢流點 CD01 
103年重機械待

命地點 

13 216237 2610268 土石流災害 雲縣 DF012溢流點 BD01 
103年重機械待

命地點 

16 219546 2612130 土石流災害 雲縣 DF008溢流點 CD01 
103年重機械待

命地點 

17 218283 2610635 土石流災害 雲縣 DF010溢流點 BD01 
103年重機械待

命地點 

18 新庄村 道路災害 雲215線圳頭坑段  

19 東和村 道路災害 雲213線東和橋段  

20 田心村 道路災害 雲193溪洲部落至雲200間  

21 田心村 道路災害 雲193田心村辦公處 閘門重做後改善 

22 西平村 道路災害 154乙線水碓南橋-古坑北橋段 未再發生 



 

編號 
TWD67 

座標(X, Y)或村 
災害種類 位置與說明 備註 

23 朝陽村 道路災害 158甲41-42K 處 已修復 

24 永光村 道路災害 雲199線湖仔寮部落  

25 永光村 道路災害 雲210線大湖口部落  

26 永光村 道路災害 雲209線鐵國山-下寮埔段  

27 麻園村 道路災害 雲188線後湖仔-中洲  

28 麻園村 道路災害 雲194線0K-雲194-1線間  

29 崁腳村 道路災害 雲205線新興-梅山路段  

30 華南村 道路災害 雲207線倒孔山接雲206線處 路面高低差 

31 華山村 道路災害 雲208線龜仔頭-土地公廟段  

32 華山村 道路災害 雲210-1線下行路段 落石 

33 華山村 道路災害 雲210線大崎橋上行路段 落石 

34 華山村 道路災害 149線福華宮 泥流沖刷 

35 桂林村 道路災害 
雲212線石槌尾-石牌接149線 

149線27K（仙地） 
 

36 桂林村 道路災害 苦苓腳聯絡道路  

37 草嶺村 道路災害 雲220線石壁  

38 草嶺村 道路災害 雲220-1線竹篙水-蓬萊瀑布段  

39 草嶺村 道路災害 舊草嶺公路  

40 草嶺村 道路災害 149甲線內湖-草嶺  

41 棋盤村 農路災害 崁頂坑上(下)路農路  

42 棋盤村 農路災害 內庄仔坑農路  

43 棋盤村 農路災害 黃德坑農路  

44 棋盤村 農路災害 桃仔堤農路  



 

編號 
TWD67 

座標(X, Y)或村 
災害種類 位置與說明 備註 

45 棋盤村 農路災害 埤仔內農路 未再發生 

46 棋盤村 農路災害 車路坑農路  

47 新庄村 農路災害 石坑路  

48 新庄村 農路災害 番仔坑農路 

經工務課、2任

村長及村民確認

無此農路名稱 

49 東和村 農路災害 石坑農路  

50 荷苞村 農路災害 翁仔上天農路  

51 荷苞村 農路災害 九車籠農路  

52 荷苞村 農路災害 山峰農路  

53 荷苞村 農路災害 冷水坑農路  

54 荷苞村 農路災害 觀音山農路  

55 荷苞村 農路災害 水蛤農路  

56 荷苞村 農路災害 坔坑農路  

57 高林村 農路災害 魚池農路 9年來無災害 

58 田心村 農路災害 豬母圳溝防汛道路 農田高於路面 

59 朝陽村 農路災害 蚊淵嶺農路 
已修復，近年無

災害發生 

60 朝陽村 農路災害 大埔(打鐵坑)農路 

農路堤防尚未修

復，山坡掏空未

修復完成 

61 古坑村 農路災害 大偏林農路  

62 古坑村 農路災害 魚池畔農路  

63 古坑村 農路災害 朱子宮往桂林農路  

64 永光村 農路災害 光山(下寮埔)農路  

65 永光村 農路災害 六斗坑農路  



 

編號 
TWD67 

座標(X, Y)或村 
災害種類 位置與說明 備註 

66 崁腳村 農路災害 後湖仔農路  

67 華南村 農路災害 菜公坑農路  

68 華南村 農路災害 坑頭幹線  

69 華南村 農路災害 坑頭支線  

70 華山村 農路災害 蜈騏坪農路  

71 華山村 農路災害 松腳路農路  

72 桂林村 農路災害 大菁園農路  

73 桂林村 農路災害 景水農路  

74 桂林村 農路災害 楓仔苓農路  

75 桂林村 農路災害 濁水農路  

76 桂林村 農路災害 麻糬山農路  

77 桂林村 農路災害 水田仔農路  

78 桂林村 農路災害 山豬湖農路  

79 桂林村 農路災害 止沙坑農路  

80 樟湖村 農路災害 靈隱寺農路  

81 樟湖村 農路災害 過寮農路  

82 樟湖村 農路災害 竹崎農路  

83 草嶺村 農路災害 枋仔崙農路  

84 草嶺村 農路災害 青山坪農路  

85 草嶺村 農路災害 幡坪番坪(環坪)農路  

86 草嶺村 農路災害 曲坑農路  

87 草嶺村 農路災害 石壁40號農路  



 

編號 
TWD67 

座標(X, Y)或村 
災害種類 位置與說明 備註 

88 棋盤村 水災災害 桂花園農路 
排水整治後未再

致災 

89 新庄村 水災災害 新庄國小前 

103年以前賴金

章村長年代改善

完畢，目前安全 

90 東和村 水災災害 廣濟路與永和路路口處  

91 東和村 水災災害 廣濟路88號至127號間  

92 東和村 水災災害 海豐崙溪東和橋 定期清淤可防範 

93 田心村 水災災害 豬母圳溝玉相宮 
汛期前清淤可防

範 

94 田心村 水災災害 溪洲部落 
排水溝改善後尚

處觀察期 

95 永昌村 水災災害 台3線7-11至興昌橋 
排水改善工程後

尚處觀察期 

96 麻園村 水災災害 麻園庄內 已施作工程改善 

97 崁腳村 水災災害 
石龜溪麻園堤防樁號200處 

中興圳 
 

98 崁腳村 水災災害 18鄰116號、118號  

新增 新庄村 水災災害 石仔坑溪兩側防汛道路 
110年及111年溢

堤 

新增 新庄村 水災災害 圳頭坑溪兩側防汛道路 
110年及111年溢

堤 

新增 田心村 水災災害 雲193線田心往新部(瓦瑤公墓) 

路面溝渠等高、

部分農田高於路

面 

 

 


